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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论

一、选题及其意义

１９２７年“宁汉合流”后，南京国民政府为达到其政治统

治的目的及适应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广泛吸收外国的优秀

法制成果，制定并初步实施了一整套较为完整的法律体系，

其在中国法律史上，树立了法制近代化的里程碑。然而，以

１９３７年“卢沟桥事变”为起点的中国抗日战争之爆发，打乱

了国民政府原定的司法改革步伐，国民政府疲于应付内忧外

患，战前制订的司法改革计划不得不因此停顿或延缓。在战

火的笼罩下，当保家卫国、争取抗战胜利成为国家的主旋律

时，国民政府在政治、经济、司法等方面的举措容易被忽略。

这些为了适应战争剧变而采取的战时应急措施，为取得抗战

最终胜利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笔者在思考：在社会形势发生重大变化下地方纠纷是否

得到有效解决？又是如何解决的？在战争的影响下，法律制

度如何适应？具体有哪些调整和改革？这些调整和改革的



出发点是什么？是否仅仅只是为了节省司法资源？战时司

法审判的特点有哪些？消灭犯罪和不法行为的效果如何？

有何借鉴之处和不足之处？这些问题都需要解决，但就目前

学界的研究而言，仍显薄弱。

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６年，重庆作为国家战时首都和陪都，是中国
抗战的大本营和战略大后方的核心，其司法实践具有代表性

和典型性。同时，加上重庆档案馆目前馆藏民国司法档案近

３０万卷，保存比较完整，没有遭到破坏。包括司法院、司法行
政部、最高法院、四川高等法院第一分院、重庆地方法院、北

碚地方法院的司法档案，以及各种文书档案和诉讼档案。诉

讼档案中的起诉状、答辩词、庭审笔录、判决书、裁定书等，具

体详细地记载了重庆各级法院的刑事审判实践全过程。于

是本书选择以重庆为中心进行考察，试图通过对重庆地方司

法实践的描绘，展示整个历史时期地方司法实践的基本

面貌。

本选题所依托史料主要是重庆档案馆馆藏司法档案，辅

之以司法公报、战时书报、地方史志等材料，力求将研究建立

在翔实的史料基础上，尽可能真实地展现近代重庆各级法院

的审判实践原貌，并尽量避免以论代史和就文本而谈文本。

二、选题研究现状

目前，国内学界在研究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律制度方

面成果较多，但对于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法制与实践的研究

还不多见，具体研究重庆地方实践的文章较少。西南政法大

学罗金寿博士的论文《战争与司法———陪都时期重庆的法院

２ 　近代重庆社会变迁与法律秩序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及审判》①一文涉及了战时重庆的主要审判组织以及典型的

案例；也涉及一些民事和刑事案例，以及战争与司法的关系，

主要从战争与司法关系的角度进行论述，即战争如何影响司

法，以及司法如何策应战争，其援引的案例发生在 １９４４、
１９４５、１９４６年的居多，并未对具体刑事审判制度方面进行深
入探讨，其着手点在战时司法体制上。同样，西南政法大学

宋宏飞博士的论文《战时首都重庆的民事审判制度与实践》②

主要以战时首都重庆的民事审判制度及其实践为样本，探讨

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民事审判的实然状态，并对民事审判战

时的社会功能和意义进行评析，分析民事诉讼程序上的变化

以及与战争密切相关的案例，包括典权回赎、房屋租赁以及

管制物品买卖的案件。抗战时期，学者们开始审视当时的司

法体制，并相继发表文章探讨。涉及刑事审判方面的，如陈

盛清教授的《抗战期内的司法》③一文认为，司法在战时也会

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抗战前途。主张乱世用重典，特别法优于

普通法，甚至在特别中更须优先适用特别法之特别法，提倡

让军法审判的领域尽量地扩充，直到一个不能扩充的限度。

司法审判与军法审判范畴的大小，因前方后方或戒严与否不

同。后方一般轻微刑事案件和民事案件应当充分利用调解

的方法解决。李立侠的《抗战建国期间司法的重要性》④论述

了司法的重要作用，并提出应当健全司法机关，主张司法独

立，应提高司法效率、增加办事的机动性和自主性。胡恭先

３序　论　

①

②

③

④

罗金寿．战争与司法———陪都时期重庆的法院及审判［Ｄ］．西南政法大学，
２０１０．

宋宏飞．战时首都重庆的民事审判制度与实践［Ｄ］．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０．
陈盛清．抗战期内的司法［Ｊ］．东方杂志，１９３８（８）．
李立侠．抗战建国期间司法的重要性［Ｊ］．中国社会，１９３８（１）．



在《抗战时期的立法和司法》①一文中提出：审判案件应当较

之平时严厉、迅速；检察官应积极履行职责，司法院应厉行考

绩。司法行政部部长谢冠生《抗战建国与司法》②一文指出司

法在监犯调服军役和协助兵役的推行上对军事胜利的帮助。

同时，若干专著面世，如张知本、张庆桢等人编著的《抗战与

司法》③在法治与抗战建国、抗战一年司法设施、抗战期间的

司法行政改革、司法制度改革、立法政策、民法与刑法和改进

西康司法等几个方面上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并提出了各自的

见解。李生
!

的《战时司法》④在战时司法的意义、高等法院

巡回审判制度、战时处理刑民事案件办法、战区司法人员的

安排、监所犯人的安置办法等方面阐述了自己的主张。孙仁

山编著的《惩治贪污条例释义》⑤与朱观编著的《刑事诉讼法

要义》⑥对于具体的刑事法律条文、判解进行了整理和归纳。

此外，最高法院、司法行政部、中华民国法学会、陈璞生、沙千

里等机构或个人对当时国民政府颁发的法律法规及各种司

法解释进行了汇集和整理，并集刊发行。

抗日战争胜利后，１９４８年时任国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部长
谢冠生主持编著的《战时司法纪要》一书，从司法行政部隶属

之变更、增设各省法院、简化诉讼程序等２６个方面归纳总结
了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７年的战时司法大概情况，对于战时刑事审判
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４ 　近代重庆社会变迁与法律秩序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胡恭先．抗战时期的立法和司法［Ｊ］．新新新闻，１９３８（１４）．
谢冠生．抗战建国与司法［Ｊ］．中华法学杂志，１９４０（３）．
张知本，张庆桢，等．抗战与司法［Ｍ］．重庆：独立出版社，１９３９．
李生

!

．战时司法［Ｍ］．重庆：商务印书馆，１９３９．
孙仁山．惩治贪污条例释义［Ｍ］．重庆：大东书局，１９４０．
朱观．刑事诉讼法要义［Ｍ］．重庆：大东书局，１９４２．



除此之外，研究抗日战争时期大后方的相关政治、社会、

文化、经济、金融制度的成果较多。如重庆出版社１９９５年出
版的丛书：《重庆国民政府》（杨光彦等主编）、《抗战时期重

庆的经济》（韩渝辉主编）、《抗战时期重庆的教育》（李定开

著）、《抗战时期重庆的文化》（苏光文主编）；２００８年出版了
重庆市档案馆和重庆师范大学合编的《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

案文献》丛书（五卷本），从国民政府之迁都（定都与还都）、

战时动员、战时工业、战时金融、战时社会五个专题进行了文

献整理和收集；２０１１年出版了《中国抗战大后方历史文献联
合目录（上、中、下）》《抗战时期重庆大轰炸日志》《重庆大轰

炸档案文献：财产损失》《抗战大后方歌谣汇编》《英雄之

城———大轰炸下的重庆》《重庆大轰炸档案文献：轰炸经过与

人员伤亡》《抗战时期西南后方社会变迁研究》《重庆大轰炸

档案文献：证人证言》等著作。这些研究成果是抗战时期抗

战大后方的中心———陪都重庆的基本政治、经济、文化研究

的基本资料。

在当今的法律史教材中，抗日战争时期的审判制度基本

上是空白。谢振民编著的《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下册）》①；

张晋藩主编的《中国司法制度史》②；张晋藩总主编、朱勇主编

的《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③梳理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

实体法和程序法的基本问题，但对于抗战大后方这样具体的

期间和地点的法制情况则较少关注。

在目前学界对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法制的研究成果中，

５序　论　

①

②

③

谢振民．中华民国立法史：上、下册［Ｍ］．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９．
张晋藩．中国司法制度史［Ｍ］．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２００４．
朱勇．中国法制通史：第九卷［Ｍ］．北京：法律出版社，１９９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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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书主题有一定关联性的成果主要有：南京大学陈书梅和

陈红民撰写的《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立法工作述论》①一文

根据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档案资料，从战时法令、一般

法令和立法院其他活动等几个方面，对立法院在抗日战争时

期中的立法活动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概述。四川大学黄小彤

的博士论文《民国时期民控官的途径与控案处置———以川政

统一后的四川基层政权为例》②，以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四
川为例，着重探讨了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民控官的途径以及控

案处置，以揭示该制度的实质，并深入展现该时期的社会政

治实态。四川大学吴燕的博士论文《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

基层司法审判的现代转型》③关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各

县诉讼的全过程，通过起诉书、判决书，直接观察这一时期四

川普通民众的民事法律观念逐渐形成、变化，从基层司法建

设的举措及成效、基层司法的实践研究、基层司法的转型。

张仁善的《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１９２８—１９４９）》一书④对民
国后期的司法混乱与腐败现象进行了深入的分析。苏州大

学孙宝根的博士论文《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１９３１—
１９４５）》⑤指出抗战全面爆发后，国民政府全面调整缉私工作
的整体格局，统一缉私机关，颁行一系列的规章制度，规范缉

６ 　近代重庆社会变迁与法律秩序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①

②

③

④

⑤

陈书梅，陈红民．抗日战争时期立法院的立法工作述论［Ｊ］．苏州科技学院
学报，２００５（４）．

黄小彤．民国时期民控官的途径与控案处置———以川政统一后的四川基层
政权为例［Ｄ］．四川大学，２００７．

吴燕．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四川基层司法审判的现代转型［Ｄ］．四川大学，
２００７．

张仁善．司法腐败与社会失控（１９２８—１９４９）［Ｍ］．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
社，２００５．

孙宝根．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缉私研究（１９３１—１９４５）［Ｄ］．苏州大学，２００４．



私行为，明确缉私职责，建立了统一的战时缉私制度，取得了

显著的缉私成效。四川大学鲁克亮的博士论文《政治腐败、

认同危机与政府应对———民国时期广西民众控告县长》①；冯

尚的《南京国民政府禁止烟毒立法浅析》②；梁敏捷的《试论

抗战时期国统区司法改革》③；黄小彤著《从军法到司法：２０
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贪污案审理权的转移》④；盛波的

《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研究》⑤；王圳霖的《南京

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司法实践研究》⑥；孟国祥、程堂发著《惩

治汉奸工作概述》⑦；张群著《抗战·军婚·人权———我国近

代军人婚姻立法初探》⑧；高远著《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

理研究》⑨；曾代伟、盛波著《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

征》瑏瑠；谢冬慧著《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审判制度述论》瑏瑡；

曾代伟著《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中的自由心证———基于司法档

７序　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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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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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克亮．政治腐败、认同危机与政府应对———民国时期广西民众控告县长
［Ｄ］．四川大学，２００７．

冯尚．南京国民政府禁止烟毒立法浅析［Ｄ］．华东政法大学，２００６．
梁敏捷．试论抗战时期国统区司法改革［Ｄ］．重庆大学，２００８．
黄小彤．从军法到司法：２０世纪三四十年代国民政府贪污案审理权的转移

［Ｊ］．云南民族大学学报，２００７（２）．
盛波．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研究［Ｄ］．西南政法大学，２０１０．
王圳霖．南京国民政府训政时期的司法实践研究［Ｄ］．郑州大学，２０１１．
孟国祥，程堂发．惩治汉奸工作概述［Ｊ］．民国档案，１９９４（２）．
张群．抗战·军婚·人权———我国近代军人婚姻立法初探［Ｊ］．比较法研

究，２００７（５）．
高远．抗日战争时期四川匪患治理研究［Ｊ］．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２００８（２）．
曾代伟，盛波．陪都时期重庆法律人群体的特征［Ｊ］．重庆社会科学，

２００９（７）．
谢冬慧．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刑事审判制度述论［Ｊ］．刑事法律评论，

２０１０（１）．



案的考察》①；李雅茹、潘敏著《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法令述

论》②等。这些研究成果范围较广，对于近代国民政府的刑事

审判制度与实践进行了有益的探索，然而具体涉及抗日战争

期间重庆的地方实践的却不多。

三、选题研究方法

不同的研究方法会导致不同的研究成果，科学方法的运

用对于一本专著的研究和完成而言尤为重要。法律史学作

为一门交叉学科，兼顾法学和史学的研究方法。本书在指导

思想和研究方法上，坚持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结合历史

学、法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对抗战大后方特别是战时首都

重庆的刑事审判改革和实践进行整理和分析，用历史、全面、

发展的眼光考察近代中国刑事法制的传承和发展，探究其原

因和规律，总结其经验和教训。具体而言，本书主要采取下

述研究方法。

第一，法社会学的方法。注重案例及当事人所处的社会

背景与传统文化之间的联系，并通过个案分析，试图深入剖

析体现一些问题。

第二，客观的方法。实事求是地研究和评价近代重庆地

方审判历史，在挖掘其真实面目的同时，不以是为非，亦不以

非为是，更不能因为阶级立场差异而否定其作用或价值，而

８ 　近代重庆社会变迁与法律秩序研究（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①

②

曾代伟．民国时期刑事审判中的自由心证———基于司法档案的考察［Ｊ］．法
治研究，２０１０（９）．

李雅茹，潘敏．国民政府惩治汉奸法令述论［Ｊ］．西安政治学院学报，
２０１１（５）．



拒绝汲取其有益内容。本书尽量对于近代重庆司法审判活

动的内容和影响做相对客观、准确、全面的评价。

第三，档案文本分析的方法。通过对一系列重庆档案馆

馆藏的司法档案进行比较、分析、综合，从中提炼出自己的分

析和思想。从微观入手，着眼宏观，力图避免先入为主、保持

“价值中立”理念，增强研究对象和研究结论的客观性，试图

发现一些重大理论问题。

第四，比较分析法。通过对战时与战前战后、战区与大

后方的审判制度的对比，试图寻找它们之间的相似性、差异

性及其原因之所在，并借以解释说明该特定时期下———战争

状态下大后方的法律运行现象，探讨特定历史状态下的司法

审判制度，并为当今中国司法改革的途径选择提供借鉴。

９序　论　



第一章　近代重庆概况（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重庆，古称巴郡、江州、渝州、恭州，地处长江、嘉陵江之

汇，三面环山，东出三峡，西连三蜀，南达滇黔，北通汉沔，水

陆交通方便，地理位置独特，为四川之门户，长江上游的经济

中心，自古就是西南地区区域性的军事政治中心和重要的商

业物资集散地。地貌以丘陵、山地为主，坡地面积较大，故有

“山城”之称。１８９１年３月１日，重庆海关成立，标志着重庆
正式开埠。１９２９年，重庆从巴县分离，正式建市。１９３７年１２
月１日，国民政府各院部开始在重庆办公，重庆成为战时首
都。１９３９年５月５日，重庆升格为特别市，直属国民政府行
政院。１９４０年９月６日，国民政府颁布定重庆为陪都的命
令，称：

四川古称天府，山川雄伟，民物丰殷，而重庆绾毂西南，

控扼江汉，尤为国家重镇。政府于抗战之始，首定大计，移驻

办公。风雨绸缪，瞬经三载。川省人民，同仇敌忾，竭诚纾

难，矢志不渝。树抗战之基局，赞建国之大业。今行都形势

益臻巩固。战时蔚成军事政治经济之枢纽。此后自更为西

南建设之中心。恢闳建置，民意佥同。兹特明定重庆为陪



都，着由行政院督饬主管机关，参酌西京之体制，妥筹久远之

规模，借慰舆情，百彰懋典。①

明定陪都之后，国民政府成立了隶属于行政院的“陪都

建设计划委员会”，规划和设计重庆的全面建设，客观上推动

了重庆的城市近代化进程。重庆作为国家战时首都和陪都，

是中国抗战的大本营、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东方战场统帅部所

在地，全国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外交中枢，战略大后方的

核心。

一、政治环境

国民政府在重庆时期，与南京时期的政府相比，还是有

其一些特点如下所述：

第一，重庆时期的国民政府是一个党政军一体化的政

府。南京国民政府虽然既接受国民党的领导，但也必须束缚

于军事委员会，而国民党内部也有中央政治会议和军事委员

会的领导，没有形成一体化；１９３９年１月国民政府特设国防
最高委员会，统一领导党政军。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之各部

会，国民政府五院和军事委员会所属之各部会都要受其指

挥，战时总动员委员会更是要直属国防最高委员会管理。这

个时期立法院的立法由于受到战时体制的影响也必须在其

允许下进行立法活动，由最初的“立法院所议各案，与战争有

关系者和应交立法院议决之案而国防最高会议认为有紧急

１１第一章　近代重庆概况（１９２７—１９４９）　

① 《国民政府明定重庆为陪都令》，原载《新重庆》第一卷第三期，转引自重庆

市档案馆，重庆师范大学．中华民国战时首都档案：第１卷［Ｍ］．重庆：重庆出版社，
２００８年版，第５８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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